
大 会
10 August 1987 
CHINESE
ORIGBiAL： ENGLISH/SPANISH

第四十二届会议 -

临时议程* 项目 14、2 7和 40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 

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域 

联合国促进核能和平利用国际合作会议

1 9 8 7 年 8 月 7 日

阿根廷和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我们谨隨函附上1 9 8 7 年 7 月 1 7 日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若泽•萨尔内先生 

和阿根廷共和国总统劳尔• 阿方辛先生在阿根廷别德马签署的“ 核政策声明’’（见 

附 件 ）. 请将此声明作为大会临时议程项目14、2 7和 4 0 的正式文件分发为荷。

阿根廷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临时代办 

大 使

维克托 • 博 赫 （签 名 ）

* A/ 4 a/1 50 0

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临时代办

公 使

恩里克 • 瓦莱（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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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原件：西班牙文〕

1 9 8 7 年 7 月 1 7 B

阿根廷共和国政府和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在阿根廷共和国

别德马签署的关于核政策的联合声明

考虑到：

在福兹杜伊瓜苏和巴西利亚签署的关于核政策的联合声明内所作出的承诺 . 

决 定

1 . 着重表明，若泽•萨尔内总统前往值得阿根廷科学和技术界引以为荣的皮 

卡尼耶铀浓缩厂设施进行的历史访问，在促进互信的过程中，在两国关于仅以和平 

目的利用核能的不可推翻承诺的范围内，标志着一个重大的里程砰•

2 . 重申对《伊瓜苏声明》设立的核政策问题联合工作组举行定期会议所取得 

的重大进展感到满意•

3 . 强调必须根据核领域的双边合办项目，广泛地、畅通无阻地交换共同关心 

的资料和交流经验.

4 . 着重指出在完善核合作的法律方面和技术方面的过程中所取得的进展.

5 . 指出举行企业会议的重要性，这些会议表明公营和私营企业都积极参与核 

合作的进程，从而扩大两国通过工业一体化进行合作的范围。


